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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概况 
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 

桃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（加挂桃江县事业单位登记管

理局牌子）是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全县机构改革和机构编

制管理的职能部门，既是县委的工作机构，又是县政府的工作部

门，列县委机构序列，属正科级行政机构。内设 4 个职能股室：

综合督查股、机构编制管理股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股和行政审批

制度改革股，核定行政编制 9名，实有在职人员 11 人（均为行

政人员），退休人员 3人。 

承担的职责主要有八项：（一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行政

管理体制、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；研究

拟订全县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规定；统一管理党政群机关、乡镇

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。（二）拟订全县行政管理体制

改革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负责协调县委、县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配置及调整工作；协

调县直各部门之间、县直各部门与乡镇之间的事权划分和职责分

工。（四）负责审核县委、县政府各部门，县人大、县政协，县

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和副科级以上

事业单位的内设机构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；组织实施事业单位

机构编制标准和管理办法。（五）负责全县党政群机关、事业单

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；负责全县机构编制统计工作；负责全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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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事业单位财政统发工资人员编制的审核工作。（六）负责全

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。（七）负责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监督检

查，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规违纪行为。（八）承办县委、县人民

政府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2018年重点工作主要有：（一）深化机构改革。完成了监

察体制改革相关后续工作，办理了人员编制调整手续。推进盐业

体制改革，按“政企分开”的要求，将盐务局承担的盐业盐政、

监督执法职责收归县政府相关行政部门，明确了科工局、食品药

品监督质量管理局的相关职责。完成了妇联、团县委、工会、科

协的相关改革。（二）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为推进“互联网+

政务服务”工作，指导各职能单位开展政务服务清单梳理和清单

录入工作，共梳理行政权力事项 3506项，公共服务事项 256项

依申请类事项 776 项，实施清单录入率、依申请类事项网上可办

率均达到 100%。 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2018年，根据县财政局为我办下

达的部门预算资金为 159.26 万元；另因单位增人、调资等原因，

增加预算资金 7.2 元，实际上县财政为我办下达了 166.46 万元

的部门整体预算资金以保障各项本职工作有序推进。 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。年初，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

展项目绩效目标评价的要求，我办以降低行政成本、合理有效

使用部门整体预算资金为目的，确定主要完成以下工作任务：

1、事业单位登记股完成了相关设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注销，以

及事业单位年度报告。2、对党政机关、群团组织统一社会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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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码证的发证。3、完成县内自建网站清理规范和党政机关事业

单位域名注册。4、对事业单位进行实地核查和公示信息抽查。 

 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支出 

2018年，我办整体经费支出 166.46 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

111.52 万元，项目经费支出为 54.94 万元。与上面的整体预算

经费相比。 

1、2018年，财政预算基本支出经费 95.3万元。实际支出

为 111.52万元，主要是用于工资福利支出 90.24万元，对个人

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.3万元。基本经费超过预算资金的原因是：

单位增人、调资等原因。  

2、2018 年，财政预算“三公经费”2.36万元，其中公务接

待费 2.36万元。实际支出“三公经费”0.65 万元，为公务接待

费。 

（二）项目支出 

2018年，财政预算项目经费 63.96 万元。实际项目经费支

出为 54.94万元，其中：办公费用支出 14.17万元，其他项目支

出 40.77 万元。 

（三）组织监督实施 

为确保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资金运行安全、高效，我办进一

步强化财务管理。年初，修订完善了单位财务管理制度，从审批

权限、公务接待、差旅费、物资采购、租车使用及其他费用开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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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，坚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，先预

算、后支出的原则，坚持每笔支出会审联签，坚持费用公开透明，

基本做到合理理财，既履行好职责又节约了行政成本。 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

2018 年，我办切实履行职能职责，加上财政预算经费保障

到位，取得以下成效： 

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。（一）深化机构改革。完成了监察

体制改革相关后续工作，办理了人员编制调整手续。推进盐业体

制改革，按“政企分开”的要求，将盐务局承担的盐业盐政、监

督执法职责收归县政府相关行政部门，明确了科工局、食品药品

监督质量管理局的相关职责。做好了党政机构改革前期调研，落

实《关于严格遵守党政机构改革纪律要求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

暂停调整机构编制、人事编制等相关业务。完成了妇联、团县委、

工会、科协的相关改革。（二）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先后下发

《关于全面梳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事项和行政相对人（服务对

象）到政府办事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梳

理编制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《桃江县减

证便民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

政审批事项的通知》等文件。7 月 30 日召开了全县深化“放管

服”改革暨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推进会，黄劲县长做主题

报告。为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，指导各职能单位开展

政务服务清单梳理和清单录入工作，共梳理行政权力事项 3506

项，公共服务事项 256项依申请类事项 776项，实施清单录入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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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申请类事项网上可办率均达到 100%。 

二是规范机构编制管理。（一）强化控编减编。一是在源头

上控编减编。根据我县实际，结合各单位的用人需求，科学制定

了 2018 年编制使用计划。二是在调整上挖潜增效。对政法委、

宣传部、发改局、老干局、卫计、人防办、电视台等部门的编制

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共计调整编制 23 名，优先解决公共服务、保

障民生和高层次紧缺人才引用的需求，盘活编制资源。（二）规

范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。做好机构编制日常管理工作，严格审核

有关文件材料，及时更新《机构编制统计月报表》。组织各单位

对系统内的人员进行了核查清理，及时处理各类异动，保证了机

构编制综合管理平台数据的准确性、时效性和动态性。按照省市

编办安排，完成 2018年度年报数据的统计及上报工作。 

三是强化事业单位登记管理。（一）顺利完成事业单位登

记工作。今年以来，办理设立登记 2 家，完成 131 家事业单位的

变更登记工作，对 4 家事业单位进行注销，完成 421 家事业单位

的年度报告审查。各项登记信息均已在桃江公众信息网进行网上

公布，年度报告公示全部完成，现有事业单位法人 445家（冻结

21 家）。（二）切实规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。今年，县事业单

位登记局重新刻制了整套审批印章，并严格按照程序，由受理人

员、分管领导、登记局局长分别签字把关，严格把好审核关卡，

从源头上提高事业单位登记工作准确率。其次，要求各单位报送

股级以上干部的任命文件，并与系统中原有数据进行比对，及时

列出应变更事业单位法人的单位清单，比对需要变更登记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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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，督促先进行变更登记后提交年度报告。通过年度报告及单

位信息汇总核查，对于公章印制不规范、应整改项目未到位的，

将发放情况通报，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。（三）继续推进县直

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。完成 11 家党政

机关、3家群团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信息变更。 

四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实施情况。为了搞好我办财政资金绩效评价

工作，专门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

实施，我们严格对照县财政局下发的《桃江县财政性资金绩效评

价实施方案》、《2018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》

对整体支出资金作了自评，由于财务管理严格到位，2018年对

整体支出和项目资金使用进行了有效控制，做到合理支出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实施作用。通过对整体支出和项目经费使用

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，强化了单位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科学合理编

制下年度预算，切实发挥县财政下拨资金的配置作用，实现了我

办科学理财，合理用财，节约资金的目标。 

五、存在的问题 

一是资金预算使用安排不够精准；二是资金使用情况与预算

安排不够协调统一；三是因出现部分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以外的工

作任务，导致工作经费增加。 


